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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

独立董事专门会议

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

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暨关联交易的审核意见

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上市公司”）拟

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晶艺半导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晶艺半导

体”或“标的公司”）100%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重

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

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

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，公司已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本次交易相关议案进行

审议，并形成审核意见如下：

（一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

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

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针对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自查，

认为公司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

（二）公司本次交易的方案符合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及规范性

文件的有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（三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<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

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。

（四）本次交易的审计及评估工作尚未完成，标的资产估值及定价尚未确

定。根据标的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初步判断，本次交易预计将构成《上市

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对于本次交易是

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认定，公司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详细分析和披露。

最近 36个月内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。本次交易完成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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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预计不会发生变更，根据《上市公司重

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。

（五）经初步测算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易坤、成都晶格共智企业管理中心

（有限合伙）、成都晶格共创企业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成都晶格共赢企业

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成都晶格顶峰企业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成都晶格

未来企业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等部分交易对方合计控制的公司股份比例预计

将超过 5%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本次交

易预计构成关联交易。

（六）为实施本次交易相关事宜，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

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。

（七）本次交易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、第四

十三条及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各项条件。

（八）本次交易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1.2条规

定、《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二十条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》第八条的相关规定。

（九）本次交易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号》第四条所列明的各项要

求。

（十）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号——上市

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》第十二条或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号——重大资产重组》第三十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

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。

（十一）公司不存在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规定的

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。

（十二）在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后，公司股价在本次交易

首次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未超过 20%，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号——重大资产重组》中规定的相关

标准，不存在异常波动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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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三）在本次交易前 12个月内，公司不存在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资产购买、

出售的交易情况，不存在需纳入本次交易的累计计算范围的情况。

（十四）公司已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《苏州锴威特

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

行的法定程序，该等法定程序完整、合法、有效，公司就本次交易提交的法律

文件合法有效。

（十五）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采取必要措

施防止保密信息泄露，严格遵守了保密义务。

（十六）同意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

与本次交易一切相关事宜。

综上，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

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；我们一致同意

将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审议。

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：

秦舒、朱光忠、张洪发

2026年 3月 27日


